
关于报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和

语文能力提升专业导师（双师）的通知

各会员、各大专院校、各界人士：

2014 年 3 月 26 日，国家教育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制定并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教社科〔2014〕3号）；2017 年 1 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根据以上指示精神，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特培养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和

语文能力提升专业导师（以下简称“双师导师”），现就报考相关事宜

通知以下：

一、双师导师包括：初级双师导师（初级语文能力提升专业导师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中级双师导师（中级语文能力提升

专业导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高级双师导师（高级语文

能力提升专业导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

二、培养目标：培养一批具有专家水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导师团队和语文能力提升专业导师团队。

三、培训标准：包括理论课程培训、课件提炼、课堂演练、公益

演讲、结业颁证四部分，详细内容请见附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9%83%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C%98%E7%A7%80%E4%BC%A0%E7%BB%9F%E6%96%87%E5%8C%96/18710745


四、双师导师的前景:

（一）成绩合格者，在第×期双师导师颁证典礼上颁发双师导师

资格证书，并录入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双师导师人才库，可网上查

询；

（二）优秀者可以成为广州清铧书院的合作伙伴，传承和创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提升国民的语文能力和素养而努力，可优先代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语文能力提升系统的相关项目，为自己开辟一片

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三）双师导师优秀者，其资料和课件将被推荐给具有需求的单

位，包括但不限于幼儿园、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语文能力提

升教学、培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讲等；

（四）双师导师优秀者，将被推荐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堂;

（五）高级双师导师成绩优异者，将被聘为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

会双师导师的培训专家。

五、报考条件:

（一）初级双师导师报考条件（符合其中之一者）：

1.中专毕业生；

2.语文能力提升带头人；

3.国学院专业人员；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

（二）中级双师导师报考条件（符合其中之一者）：

1.大学专科毕业生；

2.语文能力提升带头人；

3.国学院专业人员；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

（三）高级双师导师报考条件（符合其中之一者）：

1.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以上；

2.语文能力提升带头人；

3.国学院专业人员；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

七、报考费用:

1.初级双师导师报名费 986 元/人（含授课费、实践费、考试

费），交通、食宿自理；

2.中级双师导师报名费 1486 元/人（含授课费、实践费、考试

费），交通、食宿自理；

3.高级双师导师报名费 1986 元/人（含授课费、实践费、考试

费），交通、食宿自理；

八、报名联系方式:

林老师：13725198139 梁老师：13711326725

九、监督电话：020-38216668 邮箱：200916288@qq.com

附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和语文能力提升专业导师（双师）

培训标准》

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

2020 年 5月 13 日



附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和

语文能力提升专业导师（双师）培训标准

一、前言

为了建立粤港澳地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和语文能力提

升专业导师（以下简称“双师导师”）发展体系，提升培训教材的编

纂能力，完善双师导师管理制度，实现双师导师的科学性、合理性、

规范性和有效性管理，使培养双师导师的教学工作走向规范化，特制

订本标准。

二、培训目的

1.培养双师导师团队；

2.打造双师导师的特色授课水平；

3.提升教材编写以及课件开发能力；

4.为粤港澳地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和语文能力提升建设

输送人才。

三、培养计划

培

养

计

划

1.培养 1686 名合格的双师导师，其中：

初级 1000 名，中级 600 名，高级 86 名;

2.开发出各级别培训教材;

3.提炼出一批具有特色性、实用性、完整性、大众化的不同课

件，培养出一批具有专家水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和

语文能力提升专业导师团队。



四、培养对象

1.语文能力提升带头人；

2.国学院专业人员；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

五、级别与评定

1.双师导师共分三个级别，从低到高排列分别为：初级双师导师、

中级双师导师、高级双师导师。

初级、中级和高级，名称分别为：

初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初级），语文能力提升专业

导师（初级）；

中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中级），语文能力提升专业

导师（中级）；

高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高级），语文能力提升专业

导师（高级）。

2.双师导师评定机构

初级：初级评定由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

会进行指定培训和综合评定；

中级：中级评定由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

会进行指定培训和初审，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会专家团进行复审和

综合评定；

高级：高级评定由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

会专家团进行指定培训和综合评定。

双师导师经过严格评定后的级别为最初级别，此后，每年考试、

审评合格可晋升一级，不得越级考试和评审。



六、人才库查询

凡获得双师导师资格证者，均录入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的双师

导师人才库，可供社会监督和查询。

网址为：http://www.gdtcpc.com

七、双师导师授课范围

1.语文能力提升相关课程授课；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堂授课。

八、机构职责

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会下设以下机构：

1.双师导师教材编纂委员会

（1）负责《双师导师教材》（初级、中级、高级）的选课、注释、

编纂及修改、校对和再编工作;

（2）负责《双师导师教材》（初级、中级、高级）批发、零售和

邮寄工作（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实施）。

2.双师导师培训委员会

（1）聘请培训双师导师的专家；

（2）根据培训大纲和教材，讲授培训课程，编写授课 PPT 文档，

拟定试卷及标准答案，核定双师导师考试成绩；

（3）负责对双师导师的授课教师的授课技巧、方法、案例等提出

改进建议；

（4）建立并不断完善培训体系。

3.双师导师评审委员会

（1）聘请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会专家团成员，成立专家团；

（2）根据双师导师的考试得分情况、课堂试讲情况、公益讲课情



况和特色课件、一般课件的表现能力，综合评定审核双师导师的级别，

并颁发相应的双师导师资格证书；

（3）负责与广东省传统促进会网络管理处对接，将双师导师资格

证书录入广东省传统促进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导师和语文能力

提升专业导师（双师）人才库，供社会公开监督和查询。

九、培养周期

1.第一阶段：以理论学习为主，以实战操练为辅，加强双师导师

的专业理论素养，深入理解双师导师应具备的知识、素质与技能;

2.第二阶段：以分享、讨论为主，双师导师以各自的兴趣，提炼

出一套符合自身授课的特色课件、三套大众化普通课件，进行不断完

善和试讲，并供其他导师借鉴与参考;

3.第三阶段：由培养双师导师的专家轮流进行听课总结，不断深

化、完善课件的感染力，着力打造双师导师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演讲能

力，达到双师导师的特色课件和普通课件的合格水平;

4.第四阶段：每名双师导师进行公益讲课至少 5 场，实践检验双

师导师的特色课件和普通课件的社会感染力和实战能力;

5.第五阶段：每名双师导师的综合评分，确定级别并颁发资格证

书，录入双师导师人才库。

十、双师导师培养标准

双师导师将采取理论知识学习、课件提炼、课堂演讲、公益演讲

模式，进行综合性培养。

1、理论学习

（1）理论培训每个月学习、讨论两次，每次 5个小时（上午 2.5

小时；下午 2.5 小时）；直至课程结束，要求每一位学员必须完整参



加理论课程学习;

（2）每次理论课程结束后，召开讨论、分享会议，要求每一位学

员就自己的学习心得进行讲述，以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并供其他学

员参考;

（3）理论课程学习结束后，进行网上统一闭卷考试，公开考试分

数。试卷为 100 分考题，60 分为及格，考试不合格者继续学习。

2.课件提炼

（1）学员根据自身理论学习的主攻方向，确定符合自身的特色课

件一个，一般课件三个，提交给导师进行审阅和完善;

（2）特色课件和一般课件的打造与完善为一个月时间，每周讨论

两天，每天 5 个小时（上午 2.5 小时；下午 2.5 小时）。

3.课堂演练

（1）以课堂为演练平台，充分给每一位学员演练特色课件和一般

课件的机会，让学员加强课堂表达能力；

（2）其他学员和专家对每位学员的课堂演练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

见，不断完善课件的制作水平和表达能力，提高学员的实战力;

（3）专家对每名学员的课件进行初审评定，评定分数为 100 分，

其中，特色课件占 70分，一般课件占 30分（每个一般课件占 10分），

60 分为及格，评定分数全部公开，不合格者，继续学习;

（4）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会及专家团针对相应级别的双师导师

进行复审，相关复审专家对复审结果签字负责。

4.公益演讲

（1）双师导师培训审核委员会为每名学员搭建社会公益演讲平台，

支持每名学员公益演讲至少五场，每场演讲一个课件（题目）;



（2）公益演讲后，由受讲单位负责人对每名双师导师的演讲情况

进行评分（即社会公开评分）并盖章。公益演讲分值 100 分，特色课

件占 70 分，每个一般课件各占 10 分。60 分为及格，社会公开评定

分数全部公开，不合格者，继续学习;

（3）所有公益演讲的题目（课件），将以新闻形式（不含评定分

数）列入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的公益论坛目录，在官方网站上予以

公布和接受社会监督。

5.结业

（1）成绩合格者，在第×期双师导师颁证典礼上颁发双师导师资

格证书，并录入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双师导师人才库；

（2）优秀者可以成为广州清铧书院的合作伙伴，一起传承和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提升国民的语文能力和素养而努力，可优先代

理语文能力提升系统和相关项目，为自己开辟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

业；

（3）双师导师优秀者，其资料和课件将被推荐给具有需求的单位；

（4）双师导师优秀者，将被推荐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堂；

（5）高级双师导师成绩优异者，将被聘为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

双师导师的培训专家。


